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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土地買賣未辦竣權利移轉登記之處罰

發布日期: 2020-10-29

內文

榮耀君於109年1月1日，向文昌君購買A地號土地，未至地政事務所辦竣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，

旋即於同年3月3日再行出售給俊明君，土地移轉現值合計200萬，並由俊明君辦竣所有權移轉

登記。榮耀君左手買、右手賣賺了一筆，試問違反何項法規？

• 一、法源依據

分別主要有兩項條文提及：

• (一) 依土地稅法第54條第2項規定：「土地買賣未辦竣權利移轉登記，再行出售者，處再行出

售移轉現值百分之二之罰鍰。」

• (二)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規定：「土地買賣未辦竣權利移轉登記，承買人再行出售該土地

者，處應納登記費二十倍以下之罰鍰。」

此外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83條，「以經營土地買賣，違背土地法律，從事土地壟斷、投機者，

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並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。」此案例亦有投機問題，也有受此處罰之風

險。

• 二、適用場合

1. 所稱「買賣」，指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，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而言。

2. 所稱「土地買賣未辦竣權利移轉登記」指土地權利尚未經登記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六條

登記完畢而言。

3. 所稱「再行出售」，指承買人就所承買土地尚未辦竣權利移轉登記前，即再行出售他人成

立「債權契約」而言。

• 三、處罰對象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7%A8%85%E6%B3%95%E7%AC%AC54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B9%B3%E5%9D%87%E5%9C%B0%E6%AC%8A%E6%A2%9D%E4%BE%8B%E7%AC%AC81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B9%B3%E5%9D%87%E5%9C%B0%E6%AC%8A%E6%A2%9D%E4%BE%8B%E7%AC%AC83%E6%A2%9D


處以罰款之對象，指買賣土地未辦竣移轉登記之權利人（承買人），亦即未辦竣移轉登記再行

出售之義務人（出賣人）而言。

原則上會由國稅局函送買賣合約書、土地增值稅申報書、資金流程說明書等事證，認定榮耀君

未辦竣權利移轉登記即再行出售。

• 四、罰緩計算

• (一) 土地稅法目前主要依據土地稅法予以處罰，處再行出售移轉現值2%之罰鍰，即200萬*2%

＝4萬。處以罰鍰逾期不繳納時，應由原處分機關依行政執行法執行之。 惟注意，依「稅務違

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」第18條第2項規定，依土地稅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，

其移轉現值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者，或辦竣權利移轉登記前經依規定撤回或註銷移轉現值申

報者，免予處罰。

• (二) 平均地權條例至於平均地權條例罰緩之計徵如下：

1. 自當事人訂立買賣契約之日起二個月內再行出售者，處應納登記費一倍之罰鍰，逾二個月

者，每逾一個月加處一倍，以至二十倍為限。

2. 前款登記費之計算，以當事人訂定買賣契約之日該土地之當期申報地價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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